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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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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粮化学药剂管理与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储粮化学药剂的分类、管理要求和使用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粮油仓储单位储粮化学药剂的管理与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2626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3796 农药包装通则

GB4838 农药乳油包装

GB6220 呼吸防护 长管呼吸器

GB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12475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T16556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GB/T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LS/T1201 磷化氢熏蒸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储粮化学药剂 pesticideforstoredgrain
在粮食储藏中,用于防治危害粮食、仓房和储粮设备设施的害虫、螨类、鼠类和有害微生物的化学

药剂。
3.2

储粮熏蒸剂 fumigantforstoredgrain
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能够形成足够的气态浓度致死储粮有害生物的化学药剂。

3.3
储粮防护剂 protectantforstoredgrain
储粮保护剂

谷物保护剂

通过触杀、胃毒、驱避等方式防治储粮有害生物的高效低毒且持效期较长的化学药剂。
3.4

储粮防霉剂 mouldinhibitorforstoredgrain
为抑制高水分粮霉菌的发生发展,避免发热、霉变,进行紧急处理时所采用的化学药剂。
注:如丙酸、正丁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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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空仓与器材杀虫剂 insecticideforemptywarehouseandequipment
用于储粮仓房、仓储器材和设备杀虫、防虫(包括布设防虫线等)的化学药剂。

4 分类

储粮化学药剂按药剂的使用范围和防治对象分为:储粮熏蒸剂、储粮防护剂、储粮防霉剂、杀鼠剂以

及空仓与器材杀虫剂。

5 管理要求

5.1 采购

5.1.1 采购的储粮化学药剂应具有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应合法生产,有完整包装、标
签和使用说明书(见《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应符合GB3796和GB4838的规定。不应采购国

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和无质量检验合格证的储粮化学药剂。

5.1.2 使用单位应结合粮食存量和用药量制定储粮化学药剂采购计划,采购人员应掌握储粮化学药剂

基本知识。购买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储粮化学药剂,应按公安机关相关要求办理许可手续。

5.2 运输

5.2.1 运输列入GB12268品名表的储粮化学药剂,承运单位和承运人应具备国家认定的从事危险化

学品运输的资质,并按照国家相关法规的规定从事运输工作。

5.2.2 运输车船应具备易清洗、耐腐蚀、坚固的贮器,以及必要的消防器材、急救药箱,并标识“危险品”
等标志。运输的储粮化学药剂应密闭并稳固放置,包装有破损、标志不规范的储粮化学药剂不应装运。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药剂运输时应盖好钢瓶上的安全帽。

5.2.3 交运双方、运收双方应清点运输药剂的品种、数量,并签字确认。

5.2.4 押运员应熟悉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安全要求和储粮化学药剂的性能,并按规定携带安全有效的防

护用具随车同行。

5.2.5 在运输过程中,如发现药剂丢失、泄漏等情况,应及时按规定向当地相关部门报告。

5.2.6 没有列入GB12268品名表的储粮化学药剂的运输,按一般货物通过厢式车辆进行运输。

5.3 装卸

5.3.1 装卸人员应由身体健康、了解储粮化学药剂安全装卸知识的成年人担任。

5.3.2 装卸人员应穿防护服和防滑防静电鞋,佩戴适宜的防护用品。

5.3.3 储粮化学药剂装卸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储粮化学药剂注意事项进行装卸。装卸

过程应保持包装完好,多品种化学药剂应分别码放。装卸时应轻装轻卸,不应摔、滚、翻、抛、拖、拉、摩擦

和撞击。装卸作业时不应抽烟、饮酒和进食,不应用手擦嘴、脸、眼睛,不应赤膊作业。

5.3.4 装卸完毕,应及时用肥皂(或洗涤剂)洗净面部和手部,用清水漱口,清洗防护用具。

5.4 储存

5.4.1 库房

5.4.1.1 储粮化学药剂应存放在专用库房,不应使用窑洞、地下室、燃料库、器材库储存药剂。

5.4.1.2 库房应建在距离办公区、居住区、水源地至少30m外,库房内货架应高于地面0.2m以上,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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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防通道。

5.4.1.3 门口应有“药品库”“有毒”和按国家有关危险品标识的标准和相关规定标写的警示牌。

5.4.1.4 整体结构应坚固,应安装牢固的防盗安全设施。

5.4.1.5 应不渗漏、防高温、防潮湿、地面平滑易清洗。

5.4.1.6 应具备避光、遮雨等防护功能,门内外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5.4.1.7 库房内通风、照明、消防等设施和防护用具,应定期维护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5.4.1.8 应保持阴凉干燥,并配备通风设施和防爆照明灯,电源开关应设在进门口附近,不应使用暖气

装置。

5.4.1.9 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保证正常使用。

5.4.2 存放

5.4.2.1 存放的储粮化学药剂应有完好无损的包装和标志。

5.4.2.2 不同种类的药剂应分别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保持通风良好。气瓶应直立放置整齐。

5.4.3 人员与保管制度

5.4.3.1 应由两名人员保管,保管人员应掌握储粮化学药剂基本知识。

5.4.3.2 药剂存储期间保管人员每月应对药剂进行盘点,检查药剂存放是否符合5.4.2的要求,并保持

库房整洁。

5.4.3.3 实行双人、双锁、双账的收发制度,双锁钥匙分别由两名保管员掌管,收发储粮化学药剂时应由

两人共同参加。

5.4.3.4 实行储粮化学药剂验收、入库和出库登记制度,建立储粮化学药剂库存台账,做到账实相符。
具体要求包括:

———入库时应按照5.1.1的规定进行验收,并将入库的储粮化学药剂品名、商标、规格、生产厂家、
质量保证期、数量等情况记入储粮化学药剂库存台账;

———领用储粮化学药剂,应填写储粮化学药剂领用单,并经单位主管负责人批准,及时在台账上记

载储粮化学药剂出库情况;
———应先领用和使用临近质量保证期的药剂,过质量保证期、经检测失效的储粮化学药剂应单独存

放并醒目标注;
———已领用出库而未用完的储粮化学药剂和装化学药剂的钢瓶应及时退回药品库进行妥善保管,

应在储粮化学药剂库存台账记载,不应随处乱放。

5.5 报废、散溢、包装物和残渣的处理

5.5.1 报废及处理

过质量保证期、无法识别品名、经农药检测机构检测失效和淘汰的药剂按下列规定处理:
———过质量保证期的储粮化学药剂的处理,见《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
———经国家认可的技术部门检测失效的化学药剂和淘汰的药剂,应由具备化学药剂处理资质的单

位处理或送回原生产厂处理;
———无法识别品名的储粮化学药剂,经国家认可的技术部门检测确定品名后,质量合格可正常使

用,质量不合格应按上述规定处理。

5.5.2 散溢的处理

散溢的药剂立即按下列规定妥善处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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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药剂散溢应用锯木屑、干土或粒状吸附剂吸收清理;固态储粮化学药剂散溢应及时清扫,
包装好置于药剂库指定位置并注明情况尽快施用,或降等降级合理使用;

———散溢的药剂高毒且量大时,应由环保部门认可的具备化学药剂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或送回原

生产厂处理;
———进入散溢泄漏处理现场的人员应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5.5.3 包装废弃物的处理

5.5.3.1 储粮化学药剂包装废弃物应集中封存,不应作为他用。

5.5.3.2 储粮化学药剂包装废弃物处理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

5.5.4 熏蒸后药剂残渣处理

磷化铝施药熏蒸后的残渣处理,应按其农药产品标签的规定执行,或按LS/T1201的规定执行。
其他熏蒸剂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6 使用要求

6.1 总体使用要求

粮食储藏过程中使用的储粮化学药剂应符合5.1.1的要求,使用时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要

求、有关操作规程以及药剂使用说明执行。

6.2 分类别使用要求

6.2.1 储粮熏蒸剂的使用

磷化氢熏蒸杀虫应按LS/T1201执行,其他熏蒸剂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或药剂使用说

明书使用。

6.2.2 储粮防护剂、储粮防霉剂、杀鼠剂的使用

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或药剂使用说明书使用。

6.2.3 空仓与器材杀虫剂的使用

限用于储粮仓房、器材、加工厂、运输工具、露天储粮覆盖物等防治害虫及布置防虫线,按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或药剂使用说明使用。

6.3 使用储粮化学药剂的安全防护

6.3.1 人员要求

6.3.1.1 应由掌握储粮化学药剂知识和储粮有害生物防治知识、技术熟练、有组织能力的人员负责指

挥。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了解药剂性能,掌握施药技术和呼吸防护用品使用方法。没有安全

熏蒸技术条件的单位,应请专业化服务组织和有资质的人员进行熏蒸。

6.3.1.2 有心脏病、肝炎、肺病、贫血、皮肤病、皮肤破伤患者,患有恐高症的人员,怀孕期、哺乳期、月经

期的妇女,未成年人和经医生诊断认为不适合从事涉及有毒气体或化学药剂工作的人员,均不应参加

作业。

6.3.1.3 发放药剂、熏蒸施药、处理残渣和开仓放气等作业应由2名以上操作人员轮流进行,与毒气接

触的人员在作业前后不应饮酒;作业时不应吸烟、喝水、进食;从事磷化氢熏蒸作业后,一天内不应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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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蛋白、高脂肪食物。

6.3.2 设备、设施、器材要求

6.3.2.1 接触和使用熏蒸剂、挥发性药剂时,应选用符合GB/T16556要求的呼吸器。接触和使用颗粒

状无挥发性药剂时,应选用符合GB2626要求的防颗粒物呼吸器。

6.3.2.2 熏蒸的粮仓(粮堆、垛)应密闭,防止熏蒸剂外漏。仓内粮情测控系统、智能控制系统以及通风

口应采取防护措施,仓房气密性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密封措施。

6.3.2.3 在施药现场外临时放置的药剂及施药器械,应由专人看管。

6.3.2.4 熏蒸用的器材、用品使用后,应洗净并妥善保存备用,不应改作他用。喷雾器等器械使用完后,
应洗净晾干保存。

6.3.3 施药前后要求

6.3.3.1 熏蒸作业人员在分药、施药、散气和处理残渣等过程中,应佩戴符合GB/T16556或GB6220
要求的、型号合适的呼吸器,穿戴安全防护服。

6.3.3.2 每次作业后应立即用肥皂彻底清洗手、脸并用清水漱口。熏蒸操作人员在工作完毕后应洗澡、
更换衣服、鞋袜,换下的污染衣物应送到无人的地方散气并清洗处理后,方可携入室内。

6.3.3.3 每次施药后应及时清点剩余药剂、空的药罐/瓶、熏蒸器具,并按5.4.3.4执行。

6.3.3.4 药剂使用单位应对经常接触化学药剂的人员每年进行1次职业健康检查。

6.3.4 施药作业要求

6.3.4.1 施药作业时应由专人负责清点施药作业人数,封门时应确认所有进仓人员已全部出仓。不应

在夜间或大风大雨天气进行施药或散气作业。

6.3.4.2 施用储粮化学药剂的区域,应设置“禁止入内”“有毒”等警示标识。熏蒸作业时,从开始施药到

处理完残渣残液期间,应在粮仓四周设立警戒线,警戒线距离熏蒸仓房至少20m,并设立明显警示标

识。磷化铝等熏蒸药剂施药后应按LS/T1201的要求进行专人值班和检查。

6.3.4.3 施用熏蒸药剂时注意:
———无特殊情况,不允许人员进入仓内;人员进入时,应有2人以上参与,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防止发生中毒或缺氧窒息事故;
———进行帐幕熏蒸,盛药器皿上方应留有一定空间,以利于气体的扩散;
———施药结束后应切断仓内不具备防爆、防腐蚀功能电器的电源;
———磷化铝熏蒸时,应严防粮仓漏雨或帐幕内结露,以免水滴滴入药剂引起火灾,同时应严格控制

单点施药量,防止自燃。

6.3.4.4 施用除储粮熏蒸剂以外的储粮化学药剂时,应按GB12475执行,并注意:
———药液应随用随配,一次用完;
———施用时,工作人员应穿工作服,戴风镜、口罩(浸以5%~10%小苏打溶液)、手套,不应用手直

接接触药剂。

6.3.5 作业时间要求

6.3.5.1 施用熏蒸剂时,施药人员涉及有毒气体环境下作业的时间,每人每次不应超过30min,每人每

天不应超过2次。

6.3.5.2 施用储粮防护剂或空仓与器材杀虫剂时,施药人员每人每次工作时间不应超过90min,每人

每天累计不应超过3h。

6.3.5.3 施用药剂后的密闭时间和散气通风时间应符合GB/T29890的规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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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4 施药人员作业时出现不良反应,不应继续施药。

6.3.5.5 施药人员作业结束后应适当休息。

6.4 使用过程中或遇意外紧急情况时的处理

6.4.1 仓储单位应根据本单位使用储粮化学药剂的危险性,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编制适用于本单

位的储粮化学药剂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减少化学药剂及废弃物的无组织排放。

6.4.2 发生储粮化学药剂中毒事故或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时,应及时抢救,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6.4.3 发生磷化铝燃爆事故时,应采用干沙覆盖灭火,或用干粉灭火器灭火,不应用水浇,并立即通知

当地消防救援机构。发生熏蒸剂泄漏事故影响公共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时,应立即通知当地公安、
消防救援、环保、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疏散到安全处并立即采取必要措施

处理。

7 记录

应对储粮化学药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处理形成记录。记录存档期应不少于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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